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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

發稿日期：113年 4 月 17 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官長室 

聯 絡 人：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吳怡明 

聯絡電話：23167688 
 

春風送暖百花開  迎春綻金萬象新 

最高檢察署第二辦公室揭牌啟用 

蔡部長：資產活化的最佳典範 

一、法務部關心同仁辦公環境，活化現有資產，最高檢察署第二

辦公室揭牌啟用 

法務部關心同仁辦公環境，支持最高檢察署修繕舊有首長廳舍作

為第二辦公室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鼎力協助，業已完成搬遷工作。今

（17）日最高檢察署邀請法務部蔡清祥部長、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

檢察長共同為最高檢察署第二辦公室揭牌，法務部主任秘書繆卓然、

參事林嚞慧、汪南均、王以文及臺灣高等檢察署陳玉萍官長等長官均

蒞臨指導。 

二、蔡部長：最高檢察署運用有限經費，妥善規劃，是活化資產

最好的典範 

蔡部長指出：「舊有廳舍閒置可惜，最高檢察署、臺灣高等檢察署

規劃修繕使能物盡其用，以有限經費妥善規劃，且美輪美奐，是政府

活化資產最好的典範。」 

邢總長表示：「感謝部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的支持，

讓廳舍從荒廢到美輪美奐，如同開啟奇幻之旅新的篇章」、「自 111 年

5 月迄今，最高檢察署除例行業務外，另外承接法務部交付法律問題、

參與憲法法庭案件及一、二審檢察機關所遭遇或提出之法律問題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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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共 90 件，致力為基層檢察官提供法律服務，未來將利用第二辦公

室加強法律研習，提升法律專業能力」。 

三、最高檢察署第二辦公室規劃完善，展現司法機關莊嚴與典雅 

第二辦公室原為檢察機關首長廳舍，囿於最高檢察署辦公空間不

足，在法務部蔡部長與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檢察長支持下，歷時 1年完

成規劃與修繕。辦公室為乳白色雙層庭院式建築，緊鄰日治刑務所官

舍修復梳理而成之榕錦時光生活園區，巷內花木扶疏，多幢百年歷史

日式建築錯落其間，修雅有緻，間以海桐，獨具靜謐幽雅特色。 

最高檢察署感謝各級長官的鼎力協助，施工期間承法務部蔡清祥

部長關心及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、前書記官長林宏松檢察官

（現為調查局政風室主任）及書記官長陳玉萍檢察官等鼎力協助，亦

感謝承包廠商全力配合工程施作與本署相關單位同仁任勞任怨及無

私的付出，才有今日圓滿的結果。未來除一樓作為同仁辦公處所外，

二樓空間將作為日後舉辦法學研討會及開設專業研習課程場地，以精

進專業智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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